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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院 

行政司法上訴第 1006/13-ADM 號 

 

 

 

* 

卷宗編號：1006/13-ADM 

* 

判決書 

* 

甲，詳細身份資料記錄於卷宗內(以下簡稱司法上訴人)，就澳門社會

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被訴實體)於 2012年 11月 15日及 2013

年 1 月 3 日作出的兩項決議，分別將其不被列入獲分配中央儲蓄制度 2011

年及 2012 年撥款之確定名單內的決定，向本院提起司法上訴，要求撤銷

兩項被訴行為，理由是兩項被訴行為均欠缺說明理由與具有事實前提錯誤

之瑕疵，以及違反適當及適度原則。 

* 

被訴實體在答辯狀中提出抗辯，指司法上訴人針對 2012 年 11 月 15

日之決議不適時提起司法上訴而應予以駁回；同時指出司法上訴人提出之

訴訟理由不成立，應駁回本司法上訴之請求。 

* 

 本院接納司法上訴人提出之合併請求，命令本司法上訴訴訟程序繼續

進行。 

* 

於法定期間內，訴訟雙方均沒有提交非強制性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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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本院檢察官發表意見，認為被訴實體針對 2012 年 11 月 15 日之決議

逾越司法上訴期間之抗辯不成立，同時指出司法上訴人針對兩項被訴行為

提出的訴訟理由不成立，應駁回本司法上訴之請求(見卷宗第 89 頁至第 91

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 

根據本卷宗及其附卷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對案件審理屬重要的事

實： 

於 2011 年 7 月 26 日，社會保障基金透過編號：XXXX/X/XXX/XXXX

公函通知司法上訴人，指出根據治安警察局的出入境資料，其於 2010 年

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為確認其獲得中央儲蓄制度 2011 年撥款的權利，倘

屬《在澳狀況確認聲明書》所指的原因不在澳門，需提交有關聲明書並附

同相關證明文件(見附卷第 7 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1 年 8 月 24 日，司法上訴人向社會保障基金提交在澳狀況確認

聲明書，聲明於 2010 年內，基於人道或其他具適當理由，身處澳門特別

行政區不足 183 日，並遞交相關理由的書面陳述及證明文件(見附卷第 10

頁至第 13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3 月 7 日 ， 社 會 保 障 基 金 透 過 編 號 ：

XXXXXX/XXXX/XXX/XXXX 公函，通知司法上訴人以書面詳細說明何時

移居香港及移居香港前在何處常居等資料(見附卷第 15 頁，有關內容在此

視為完全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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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2 年 4 月 3 日，司法上訴人向社會保障基金提交聲明，表示自

1996 年移居香港，現因患病需定期到醫院覆診，由醫生跟進病況(見附卷

第 17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5 月 3 日，社會文化司司長在編號：XXX/XXX/XXXX 建議

書上作出批示，指出按照編號：XXX/XXX/XXXX 建議書訂定有關《中央

儲蓄制度-人道或具適當說明理由視為身處澳門的審批準則》C1項之情況，

司法上訴人以“人道或其他具適當理由”而視為身處澳門的聲請應予以

駁回，故決定不批准司法上訴人要求視其於 2010 年身處澳門的聲請(見附

卷第 22 頁至第 24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5 月 17 日，被訴實體作出決議，同意編號：XXX/XXX/XXXX

建議書之內容，指出根據社會文化司司長的批示，司法上訴人以“人道或

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而視其於 2010 年身處澳門的聲請予以駁回，由於

司法上訴人不符合經修訂的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第 10 條第 3 款的規定，

其不在澳門的期間，不獲視為身處澳門的時間；此外，根據治安警察局的

資料，司法上訴人於 2010 年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不符合上述法規第 10

條及第 14-A 條的規定，不獲分配中央儲蓄制度 2011 年撥款的權利，故決

定將司法上訴人不列入中央儲蓄制度 2011 年撥款之臨時名單中，同時不獲

分配啟動款項(見附卷第 19 頁至第 21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5 月 18 日 ， 社 會 保 障 基 金 透 過 編 號 ：

XXXXX/XXX/XXX/XXXX 公函，將上述不列入中央儲蓄制度 2011 年撥款

之臨時名單的決定通知司法上訴人，並在通知書上指出司法上訴人可於法

定期間內向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提出聲明異議(見附卷第 26 頁，

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8 月 13 日，司法上訴人針對不將其列入中央儲蓄制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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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撥款之臨時名單的決定向被訴實體提交聲明異議，表示因其患有多種疾

病，需定期到醫院覆診，因此不能身處澳門 183 日，並表示已提交多份由

威爾斯親王醫院精神專科發出的醫生證明，請求行政長官能基於人道理由，

許可其不在澳門的期間視為身處澳門(見附卷第 36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

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11 月 1 日，社會文化司司長作出批示，同意編號：

XXXX/XXX/XXXX 建議書之內容，指出司法上訴人於 2010 年身處澳門不

足 183 日，按照編號：XXX/XXX/XXXX 建議書訂定有關《中央儲蓄制度

-人道或具適當說明理由視為身處澳門的審批準則》C1 項之情況，司法上

訴人以“人道或其他具適當理由”而視為身處澳門的聲請應予以駁回，故

決定不批准司法上訴人有關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的期間視為身處澳門的聲

請(見附卷第 54 頁至第 56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11 月 15 日，被訴實體作出決議，同意編號：

XXXX/XXX/XXXX 建議書之內容，指出司法上訴人提出於 2010 年因“人

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而於該歷年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根據社會文

化司司長的批示，已駁回司法上訴人以“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而

視為身處澳門的聲請，由於司法上訴人不符合經修訂的第 31/2009 號行政

法規第 10 條第 3 款的規定，其不在澳門的期間，不獲視為身處澳門的時

間；此外，根據治安警察局的資料，司法上訴人於 2010 年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不符合上述法規第 10 條及第 14-A 條的規定，不獲分配中央儲蓄

制度 2011 年撥款的權利，故決定將司法上訴人不列入中央儲蓄制度 2011

年撥款之確定名單中，同時不獲分配啟動款項(見附卷第 50 頁至第 53 頁，

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11 月 20 日 ， 社 會 保 障 基 金 透 過 編 號 ：

XXXXXX/XXXX/XXX/XXXX 公函，將上述不列入中央儲蓄制度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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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之確定名單的決定通知司法上訴人，並在通知書上指出司法上訴人可

於法定期間內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見附卷第 58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

為完全轉錄)。 

~ 

於 2012 年 6 月 21 日，被訴實體作出決議，同意編號：XXX/XXX/XXXX

建議書之內容，指出根據治安警察局提供的出入境紀錄，司法上訴人的留

澳日數不足 183 日，不符合經修訂的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第 10 條及第

14-A 條的規定，決定將其不列入中央儲蓄制度 2012 年撥款的臨時名單，

同時不獲分配一次性啟動款項(見附卷第 28 頁至第 31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

為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7 月 23 日，社會保障基金透過編號：XXXX/X/X-X/XXXX-X

公函，將上述不列入中央儲蓄制度 2012 年撥款之臨時名單的決定通知司

法上訴人，並在通知書上指出司法上訴人可於法定期間內向社會保障基金

行政管理委員會提出聲明異議(見附卷第 33 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此視

為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9 月 14 日，司法上訴人針對不將其列入中央儲蓄制度 2012

年撥款臨時名單的決定向社會保障基金提交聲明異議，聲明於 2011 年內，

基於人道或適當說明的理由，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不足 183 日，並遞交相

關理由的書面陳述(見附卷第 41 頁至第 42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

錄)。 

於 2012 年 12 月 13 日，社會文化司司長作出批示，同意編號：

XXXX/XXX/XXXX 建議書之內容，指出司法上訴人於 2011 年身處澳門不

足 183 日，按照編號：XXX/XXX/XXXX 建議書訂定有關《中央儲蓄制度

-人道或具適當說明理由視為身處澳門的審批準則》C1 項之情況，司法上

訴人以“人道或其他具適當理由”而視為身處澳門的聲請應予以駁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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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不批准司法上訴人有關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的期間視為身處澳門的聲

請(見附卷第 63 頁至第 65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 年 1 月 3日，被訴實體作出決議，同意編號：XXXX/XXX/XXXX

建議書之內容，指出司法上訴人提出於 2011 年因“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

理由”而於該歷年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根據社會文化司司長的批示，已

駁回司法上訴人以“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而視為身處澳門的聲

請，由於司法上訴人不符合經修訂的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第 10 條第 3 款

的規定，其不在澳門的期間，不獲視為身處澳門的時間；此外，根據治安

警察局的資料，司法上訴人於 2011 年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不符合上述法

規第 10 條及第 14-A 條的規定，不獲分配中央儲蓄制度 2012 年撥款的權

利，故決定將司法上訴人不列入中央儲蓄制度 2012 年撥款之確定名單中，

同時不獲分配啟動款項(見附卷第 60 頁至第 62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

轉錄)。 

於 2013 年 1 月 7 日，社會保障基金透過編號：XXXX/XXX/XXX/XXXX

公函，將上述不列入中央儲蓄制度 2012 年撥款之確定名單的決定通知司

法上訴人，並在通知書上指出司法上訴人可於法定期間內向行政法院提起

司法上訴(見附卷第 67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司法上訴人向本院申請司法援助(見本院編號：

682/12-AJ 卷宗第 2 頁至第 4 頁)。 

於 2013 年 5 月 2 日，本院作出批示向司法上訴人委派訴訟代理人(見

上述卷宗第 35 頁)。 

同日，本院向委派訴訟代理人致函作出上述批示之通知(見上述卷宗第

36 頁至第 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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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 年 5 月 6 日，司法上訴人獲通知委派訴訟代理人(見上述卷宗

第 38 頁)。 

於 2013 年 5 月 9 日，司法上訴人之委派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起本司法

上訴。 

* 

針對被訴實體於答辯狀中提出之抗辯，指出司法上訴人就其於 2012

年11月15日作出之決議提起司法上訴之期間已完成，根據卷宗既證事實，

司法上訴人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向本院申請司法援助，於 2013 年 5 月 2

日，本院作出批示向其委派訴訟代理人，委派訴訟代理人於同年 5 月 9 日

向本院提起本司法上訴。 

卷宗沒有任何資料證明司法上訴人獲通知該被訴行為之具體日期。 

且資料顯示司法上訴人之聯絡地址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同時司法上訴

人聲明其常居地包括澳門(見附卷第 10 頁、第 17 頁及第 41 頁)，從而根據

《行政訴訟法典》第 25 條第 2 款 a)項之規定，提出撤銷性司法上訴之訴

訟期間為 30 日。 

針對上述司法上訴期間之計算，根據當時生效之八月一日第 41/94/M

號法令(已被九月十日第 13/2012 號法律第 42 條 2)項廢止)的相關規定，尊

敬的終審法院於 2012 年 11 月 14 日在第 57/2012 號卷宗訂出以下之統一司

法見解：“對可撤銷行為提起司法上訴的期間由利害關係人提出為其指派

訴訟代理人之申請的那一刻起中止，並從其接獲審理該請求的批示的通知

起繼續計算，但從行政行為的通知或公佈起計已經過去的期間並不作

廢。” 

考慮卷宗欠缺資料證明司法上訴人獲通知該被訴行為之具體日期，以

計算司法上訴人是否適時提起本司法上訴及判斷其司法上訴之訴訟權利

是否失效，即使證實司法上訴人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向本院申請司法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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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然而僅可推算司法上訴人應於該日或之前獲悉被訴行為。 

基於此，本院裁定被訴實體提出司法上訴人針對其於 2012 年 11 月 15

日作出之決議提起司法上訴之期間已完成的抗辯不成立。 

* 

接著需審理司法上訴人針對兩項被訴行為提出之訴訟理由。 

在起訴狀中，司法上訴人要求撤銷被訴行為，理由是兩項被訴行為僅

指出駁回司法上訴人提出之聲明異議及司法上訴人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

不足 183 日，以及不符合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第 10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之

規定，但沒有具體指出如何獲得上述結論，從而主張被訴行為欠缺說明理

由；同時，指出司法上訴人因身體問題及年事已高而導致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逗留少於 183 日，且自 2012 年 5 月開始已於中國內地居住，故其符合

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第 10 條第 3 款規定之例外情況，從而認為被訴行為

具有事實前提錯誤之瑕疵，以及違反適當及適度原則。 

十月十九日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開立及管理中央儲蓄制度個人帳

戶的一般規則》(經七月二十五日第 20/2011 號行政法規修改)第 10 條規定

如下： 

“第十條 

獲分配款項的權利 

一、於備有第五條第二款（一）項所指款項當年的一月一日仍在生，且於該

日前已具備參與人資格者，倘於前一曆年內至少有一百八十三日身處澳門特別行

政區，享有獲分配該款項的權利。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參與人於相關曆年內因下列原因而不在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期間，亦視為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時間： 

（一）就讀由當地主管當局認可的高等程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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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傷病住院； 

（三）年滿六十五歲並以內地為常居地； 

（四）受僱於已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錄的僱主，且被派往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

地方工作； 

（五）因長期患病或臥病，又或全身或半身癱瘓而常居內地； 

（六）負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配偶及直系親屬的主要生活費而在外地工

作。 

三、基於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行政長官在聽取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

理委員會的意見後，得許可將非因上款所指原因而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期間視

為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時間。 

四、確定參與人於第一款所指的期間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以治安警察局提

供的出入境紀錄為準，但另有反證者除外。 

五、如參與人因第二款所指的原因而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則須自行提供獲

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接納的充份證據。” 

根據上述行政法規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倘若參與人不符合於前一曆

年內至少有一百八十三日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情況，便不享有獲分配該

款項的權利。 

上述法律規定第 2 款則以盡數列舉之方式，針對出現訂定之情況而把

參與人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期間，亦視為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時間。 

此外，亦“基於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行政長官在聽取社會保

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意見後，得許可將非因上款所指原因而不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期間視為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時間。”(見同一規定第 3款) 

質言之，參與人不在澳門之理由是否符合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第 10

條第 3 款規定之“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從而可被視為身處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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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行政區的時間，並非由被訴實體作出決定，而是由行政長官或獲其授

權之人作出。 

卷宗證實司法上訴人於 2011 年 8 月 24 日，向社會保障基金提交在澳

狀況確認聲明書，聲明於 2010 年內，基於人道或其他具適當理由，身處

澳門特別行政區不足 183 日，並遞交相關理由的書面陳述。 

及後於 2012 年 5 月 3 日及 11 月 1 日，社會文化司司長分別在編號：

XXX/XXX/XXXX 及 XXXX/XXX/XXXX 建議書上作出批示，指出按照編

號：XXX/XXX/XXXX 建議書訂定有關《中央儲蓄制度-人道或具適當說明

理由視為身處澳門的審批準則》C1 項之情況，司法上訴人以“人道或其他

具適當理由”而視為身處澳門的聲請應予以駁回，決定不批准司法上訴人

要求視其於 2010 年身處澳門的聲請。 

而針對司法上訴人於 2011 年不在澳門之期間，卷宗同時證實於 2012

年 12 月 13 日，社會文化司司長作出批示，同意編號：XXXX/XXX/XXXX

建議書之內容，指出司法上訴人於2011年身處澳門不足183日，按照編號：

XXX/XXX/XXXX 建議書訂定有關《中央儲蓄制度-人道或具適當說明理由

視為身處澳門的審批準則》C1 項之情況，司法上訴人以“人道或其他具適

當理由”而視為身處澳門的聲請應予以駁回，決定不批准司法上訴人有關

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的期間視為身處澳門的聲請。 

質言之，司法上訴人不在澳門之情況是否符合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

第 10 條第 3 款規定之“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乃由社會文化司

司長 閣下作出審理及決定，被訴實體因應社會文化司司長 閣下不批准把

司法上訴人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之期間視為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時間之

決定，繼而在審查司法上訴人提出之聲明異議時，均以司法上訴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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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身處澳門 183 日期間之要件，而決定不批准將司法上訴人列入 2011

年及 2012 年之撥款名單內。 

故此，司法上訴人不能在本司法上訴中，針對社會文化司司長 閣下根

據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開立及管理中央儲蓄制度個人帳戶的一般規則》

第 10 條第 3 款的規定作出之決定，指出沒有考慮司法上訴人之身體狀況

及年事已高之事實，認為具有事實前提錯誤之瑕疵，以及違反適當及適度

原則，並提出作為被訴行為之訴訟理由，要求本院作出審理。 

至於司法上訴人主張被訴行為欠缺說明理由，經分析兩項被訴行為之

具體內容，雖然被訴行為中沒有清楚載明司法上訴人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

之期間如何不符合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亦沒有全

文轉錄社會文化司司長不批准把司法上訴人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之期間視

為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時間之決定，然而，按照法律規定之邏輯分析，

行政當局亦是基於司法上訴人身處澳門不足 183 日，且不符合第 31/2009

號行政法規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之情況，從而將其不在澳門期間的狀況交

由社會文化司司長 閣下作出決定，至於該決定之具體內容，如上所述，

並非本司法上訴之審查對象。本院認為，兩項被訴行為提出之事實依據及

法律依據均顯得充分及清晰，清楚交代司法上訴人提出的聲明異議不獲接

納及不把其列入相應年度撥款名單之原因。基於此，本訴訟理由應被裁定

不成立。 

*** 

綜合所述，本院裁定司法上訴人提出之訴訟理由均不成立，駁回本司

法上訴之訴訟請求。 

 訴訟費用訂為 4UC，由司法上訴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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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司法上訴人提出之司法援助請求，將卷宗呈送檢察院發表意見。 

訂定兩名委派訴訟代理人之服務費各為澳門幣 1500 元正，由終審法院

院長辦公室支付。 

登錄本判決及依法作出通知。 

* 

             2013 年 11 月 20 日  

                                                 法官 

梁小娟 


